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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

兼副总经理刘伟超的监管函 

 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1〕第 204 号 

 

 

刘伟超： 

根据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意信息”）

2021 年 10 月 12 日披露的《关于共同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实

施进展公告》，你于 9 月 30 日卖出公司股票 787,100 股，减持均价

22.91 元/股。10月 29 日，赛意信息披露《2021年三季度报告》。你

作为赛意信息董事、副总经理，上述减持发生在赛意信息 2021 年三

季度报告披露前三十日内，构成敏感期交易。 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

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3.1 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第 3.8.15 条的规定。 

请你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

再次发生。我部提醒你：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严

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

修订）》 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相

关规定，合规买卖股票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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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